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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2715        证券简称：华信股份        主办券商：海通证券 

 

信华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指引第 2号—

—独立董事》、《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业务办理

指南》以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利润分配管理制度》、《关联

交易决策制度》、《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第一期股权激励

计划》”）等有关规定，现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发表

独立意见。 

一、对权益分派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同意《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公司 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利润分配

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该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公司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同意《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对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同意《关于确认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并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2、《关于确认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并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上述交易是公司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多年积累

形成，相关交易是交易双方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其定价按照市场原则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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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价格公允、合理，相关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3、公司已建立了《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对关联交易的

审议程序、回避表决程序、决策权限等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并在公司运作过程中

严格执行该等制度。 

4、上述议案中明确了相关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以及关联董事的回避。本次

会议对该议案的提议和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5、上述议案尚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批。股东大会表决该议案时，关联股

东应予以回避。 

三、对股权激励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同意《关于回购注销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三个限售期全部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二、按照《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公司

2023 年与 2022 年同汇率情况下相比，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9.00%，剔除股份支付

费用影响后的归属于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增长率为-66.28%，营

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长率均低于 10%，未达到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业绩考

核要求，按照《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应该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予

以回购后注销。 

三、《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全部激励对象授予的股份

回购注销事项审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等有关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对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同意《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2、公司本次关于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程序、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董事会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信华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黄涛、罗炜、张发恩 

2024年 3月 26日 


